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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97 证券简称：富乐德 公告编号：2024-058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4

年11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2024年11月25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
出席董事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会人数为5人）。会议由董
事长贺贤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发行A股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上海申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申和”）等59名主体（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江苏富乐华半导
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富乐华”）100.00%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规则（202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
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上述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2、逐项审议了《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2.01 交易方案概况

（1）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上海申和等59名交易对方持有

的富乐华100%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富乐华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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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交易对方

上海申和

兴橙东樱

富乐华科

先进制造

云初叁号

嘉兴诚富

矩阵六号

嘉兴君钦

东证乐德

共青城启橙

中小海望

申贸陆号

嘉兴红晔

上海海望

嘉兴临扬

长 三 角（ 嘉
善）

利通电子

诸暨知合

伯翰骠骑

聚源中小

富乐华创

嘉兴君玺

东台泽瑞

株洲聚时代

浑璞七期

伯翰成德

富乐华技

常州宏芯

嘉兴璟翎

上海同祺

锦冠新能源

华虹虹芯

嘉兴临盈

普华灏阳

湖州睿欣

嘉兴翊柏

广东芯未来

东证临杭

广发乾和

青岛钰鑫

扬州临芯

扬州临朗

嘉兴锦逸

国大浑璞

宁波钰腾

嘉兴璟曦

芯链一号

国策绿色

福州海峡

青岛朝丰

上海欣余

雪坡叁号

南通博事德

硕阳煦涵

内江新汉安

浦 东 智 能 智
造

青岛朝益

宁波新曦

杭州伯翰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
比例

富乐华55.1117%股权

富乐华5.5073%股权

富乐华3.8254%股权

富乐华3.7662%股权

富乐华3.7463%股权

富乐华1.8182%股权

富乐华1.7026%股权

富乐华1.4643%股权

富乐华1.0390%股权

富乐华1.0390%股权

富乐华0.9917%股权

富乐华0.9861%股权

富乐华0.9730%股权

富乐华0.8785%股权

富乐华0.8450%股权

富乐华0.8264%股权

富乐华0.8003%股权

富乐华0.7774%股权

富乐华0.7388%股权

富乐华0.6760%股权

富乐华0.6730%股权

富乐华0.6494%股权

富乐华0.6009%股权

富乐华0.6009%股权

富乐华0.4959%股权

富乐华0.4959%股权

富乐华0.4387%股权

富乐华0.4132%股权

富乐华0.4132%股权

富乐华0.4056%股权

富乐华0.4019%股权

富乐华0.3896%股权

富乐华0.3380%股权

富乐华0.3380%股权

富乐华0.3380%股权

富乐华0.3380%股权

富乐华0.3306%股权

富乐华0.3306%股权

富乐华0.3306%股权

富乐华0.3306%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597%股权

富乐华0.2052%股权

富乐华0.1690%股权

富乐华0.1690%股权

富乐华0.1690%股权

富乐华0.1690%股权

富乐华0.1690%股权

富乐华0.1653%股权

富乐华0.1653%股权

富乐华0.1653%股权

富乐华0.1653%股权

富乐华0.1653%股权

富乐华0.1397%股权

富乐华 100.0000%股
权

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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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对价
（元）

3,609,813,823.97

360,726,836.92

250,565,919.61

185,016,498.37

184,038,719.79

89,318,378.20

111,517,342.55

71,932,343.40

68,052,088.70

68,052,088.70

48,719,047.92

48,441,841.44

47,797,063.99

43,158,016.18

55,344,791.26

40,599,200.71

52,419,127.24

50,917,198.54

36,295,874.86

44,275,833.01

44,082,917.24

31,899,416.58

39,360,532.77

29,520,399.58

24,359,518.07

24,359,518.07

28,737,225.01

27,066,141.66

27,066,141.66

19,924,120.14

26,322,982.51

19,139,649.95

22,137,916.51

16,603,437.38

22,137,916.51

16,603,437.38

21,652,910.19

21,652,910.19

16,239,682.64

16,239,682.64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2,759,766.63

12,759,766.63

17,013,022.18

12,759,766.63

13,438,521.06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8,119,835.43

8,119,835.43

8,119,835.43

10,826,447.24

10,826,447.24

6,862,141.32

6,190,097,735.07

可转债对价
（元）

-

-

-

61,672,166.12

61,346,239.93

29,772,792.73

-

23,977,447.80

-

-

16,239,682.64

16,147,280.48

15,932,354.66

14,386,005.39

-

13,533,066.90

-

-

12,098,624.95

-

-

10,633,138.86

-

9,840,133.19

8,119,839.36

8,119,839.36

-

-

-

6,641,373.38

-

6,379,883.32

-

5,534,479.13

-

5,534,479.13

-

-

5,413,227.55

5,413,227.55

-

-

-

4,253,255.54

4,253,255.54

-

4,253,255.54

-

-

-

-

-

-

2,706,611.81

2,706,611.81

2,706,611.81

-

-

2,287,380.44

359,902,264.93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的
总对价

（元）

3,609,813,823.97

360,726,836.92

250,565,919.61

246,688,664.49

245,384,959.72

119,091,170.93

111,517,342.55

95,909,791.20

68,052,088.70

68,052,088.70

64,958,730.56

64,589,121.92

63,729,418.66

57,544,021.57

55,344,791.26

54,132,267.62

52,419,127.24

50,917,198.54

48,394,499.81

44,275,833.01

44,082,917.24

42,532,555.44

39,360,532.77

39,360,532.77

32,479,357.43

32,479,357.43

28,737,225.01

27,066,141.66

27,066,141.66

26,565,493.52

26,322,982.51

25,519,533.26

22,137,916.51

22,137,916.51

22,137,916.51

22,137,916.51

21,652,910.19

21,652,910.19

21,652,910.19

21,652,910.19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7,013,022.18

13,438,521.06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11,068,958.25

10,826,447.24

10,826,447.24

10,826,447.24

10,826,447.24

10,826,447.24

9,149,521.76

6,550,000,000.00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78,259.38万元（含 78,259.38万元），不超过拟
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30%。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按照《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但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实
施。

本次交易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相关税费等

半导体功率模块（高性能氮化硅）陶瓷基板智能化生产线建
设项目

高导热大功率溅射陶瓷基板生产项目

宽禁带半导体复合外延衬底研发项目

合计

投资金额

10,000.00

36,693.15

31,833.27

22,810.91

101,337.33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0,000.00

30,963.92

25,067.96

12,227.50

78,259.38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2.78

39.57

32.03

15.62

100.00

若本次配套资金募集不足或失败，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资金缺
口，并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
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在本
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自筹资金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筹资金。

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价股份部分支付方式为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发行股

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发行股份的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象为上海申和等59名标的公司股东。发行对象

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发行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1）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的股票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交易事

项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
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前20个交易日

前60个交易日

前12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元/股）

20.37

20.43

21.42

交易均价的80%（元/股）

16.30

16.34

17.14

经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历史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因素且兼顾上市公司、交
易对方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6.3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80%，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
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交易不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

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向各
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个股，不足一股的部分
交易对方放弃相关权利。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 655,000.00万
元，交易作价为655,000.00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
价为 619,009.77万元，发行价格为 16.30元/股，根据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及确定的发行股份对价计算，本次购买资产向上海申和等59名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为379,760,567股，占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完成
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88%。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合计

交易对方

上海申和

兴橙东樱

富乐华科

先进制造

云初叁号

嘉兴诚富

矩阵六号

嘉兴君钦

东证乐德

共青城启橙

中小海望

申贸陆号

嘉兴红晔

上海海望

嘉兴临扬

长三角（嘉善）

利通电子

诸暨知合

伯翰骠骑

聚源中小

富乐华创

嘉兴君玺

东台泽瑞

株洲聚时代

浑璞七期

伯翰成德

富乐华技

常州宏芯

嘉兴璟翎

上海同祺

锦冠新能源

华虹虹芯

嘉兴临盈

普华灏阳

湖州睿欣

嘉兴翊柏

广东芯未来

东证临杭

广发乾和

青岛钰鑫

扬州临芯

扬州临朗

嘉兴锦逸

国大浑璞

宁波钰腾

嘉兴璟曦

芯链一号

国策绿色

福州海峡

青岛朝丰

上海欣余

雪坡叁号

南通博事德

硕阳煦涵

内江新汉安

浦东智能智造

青岛朝益

宁波新曦

杭州伯翰

股份对价金额（万元）

360,981.3824

36,072.6837

25,056.5920

18,501.6498

18,403.8720

8,931.8378

11,151.7343

7,193.2343

6,805.2089

6,805.2089

4,871.9048

4,844.1841

4,779.7064

4,315.8016

5,534.4791

4,059.9201

5,241.9127

5,091.7199

3,629.5875

4,427.5833

4,408.2917

3,189.9417

3,936.0533

2,952.0400

2,435.9518

2,435.9518

2,873.7225

2,706.6142

2,706.6142

1,992.4120

2,632.2983

1,913.9650

2,213.7917

1,660.3437

2,213.7917

1,660.3437

2,165.2910

2,165.2910

1,623.9683

1,623.9683

1,701.3022

1,701.3022

1,701.3022

1,275.9767

1,275.9767

1,701.3022

1,275.9767

1,343.8521

1,106.8958

1,106.8958

1,106.8958

1,106.8958

1,106.8958

811.9835

811.9835

811.9835

1,082.6447

1,082.6447

686.2141

619,009.7735

发行股份数量（股）

221,460,970

22,130,480

15,372,142

11,350,705

11,290,719

5,479,655

6,841,554

4,413,027

4,174,974

4,174,974

2,988,898

2,971,892

2,932,335

2,647,731

3,395,385

2,490,748

3,215,897

3,123,754

2,226,740

2,716,308

2,704,473

1,957,019

2,414,756

1,811,067

1,494,448

1,494,448

1,763,019

1,660,499

1,660,499

1,222,338

1,614,906

1,174,211

1,358,154

1,018,615

1,358,154

1,018,615

1,328,399

1,328,399

996,299

996,299

1,043,743

1,043,743

1,043,743

782,807

782,807

1,043,743

782,807

824,449

679,077

679,077

679,077

679,077

679,077

498,149

498,149

498,149

664,199

664,199

420,990

379,760,567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数量
为准。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锁定期安排1）交易对方上海申和出具如下有关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1、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的除外。本

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本公司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在遵守前述锁定期
安排的前提下，本公司同时承诺，其因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该
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其完成《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且未触发减值
补偿之日（以审计机构专项审核意见、减值测试报告结果为准，如完成，则完成之
日为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或者《利润补偿协议》项下其利润
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毕之日（以孰晚为准）期间内不得转让。2、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
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的安排。3、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将暂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4、如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规定不相符的，本公司将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机构的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2）交易对方矩阵六号出具如下有关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1、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2、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结束后，如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使承诺人被动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承诺人签署的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解锁
条件（如有）情况下，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和规则办理。4、如承诺人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监管意见不相符，承诺人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相关监管意见另行出具承诺。”3）伯翰骠骑就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承诺如下：

“1、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富乐华股份 167.19万股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如截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之日，承诺人取得相关标的资产
的时间未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富乐华股份 140.9642万股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截至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之日，其持有时间已超过12个月，
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
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2、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结束后，如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使承诺人被动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承诺人签署的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解锁
条件（如有）情况下，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和规则办理。4、如承诺人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监管意见不相符，承诺人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相关监管意见另行出具承诺。”4）兴橙东樱等56名交易对方出具如下有关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1、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2、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结束后，如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使承诺人被动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承诺人签署的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解锁
条件（如有）情况下，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和规则办理。4、如承诺人承诺的上述股份锁定期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监管意见不相符，承诺人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相关监管意见另行出具承诺。”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过渡期损益安排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进

行专项审计。标的资产过渡期的损益情况，以专项审计的结果作为确认依据。
标的资产对应的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上
海申和全部承担。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3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照面值发
行，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

象为先进制造等27名交易对方。上市公司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支付的交
易对价为35,990.23万元，占交易对价的5.49%。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形式向

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100，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之和，向各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不为
整数时，则向下取整（单位精确至1张）。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数量精确至张，发行数量不足一张的，交易对方放弃相关权利。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为3,599,009张，具体
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合计

交易对方

先进制造

云初叁号

嘉兴诚富

嘉兴君钦

中小海望

申贸陆号

嘉兴红晔

上海海望

长三角（嘉善）

伯翰骠骑

嘉兴君玺

株洲聚时代

浑璞七期

伯翰成德

上海同祺

华虹虹芯

普华灏阳

嘉兴翊柏

广发乾和

青岛钰鑫

国大浑璞

宁波钰腾

芯链一号

硕阳煦涵

内江新汉安

浦东智能智造

杭州伯翰

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价金额（万元）

6,167.2166

6,134.6240

2,977.2793

2,397.7448

1,623.9683

1,614.7280

1,593.2355

1,438.6005

1,353.3067

1,209.8625

1,063.3139

984.0133

811.9839

811.9839

664.1373

637.9883

553.4479

553.4479

541.3228

541.3228

425.3256

425.3256

425.3256

270.6612

270.6612

270.6612

228.7380

35,990.2265

发行数量（张）

616,721

613,462

297,727

239,774

162,396

161,472

159,323

143,860

135,330

120,986

106,331

98,401

81,198

81,198

66,413

63,798

55,344

55,344

54,132

54,132

42,532

42,532

42,532

27,066

27,066

27,066

22,873

3,599,009

最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以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
注册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初始转股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购买资产发行

股份的发行价格定价，即16.3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本次交易不设置转股价格调整机制。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初始转股价格所参考的定价基准日至到期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转股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届

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转股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

股数量Q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V：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上市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在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剩余部分金额及该部分对应的当期应
计利息。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债券期限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4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0.01%/年（单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

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
担。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上市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五个
交易日内支付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上
市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司无需向其原持有人支付利息。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赎回条款1）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

日内，上市公司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
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赎回到期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
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上市公司有权
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
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当交易对方所持可转换

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则交易对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
足解锁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金额回售
给上市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有条件强制转股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15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通过上
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
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

份或公司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担保与评级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

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5）锁定期安排1）伯翰骠骑出具如下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锁定期的承诺函：
“1、承诺人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 167.19万股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自承诺人取
得标的公司该等股份至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已满12个月，则相
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债券实施转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债券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如截至相关债券发行结束之日，承诺人取得相关标的公司股份未
满12个月，则该等债券及转换后的相关股份自债券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
让。承诺人因本次交易中以富乐华股份140.9642万股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截至债
券发行之日起持有时间已满12个月，自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2、上述限售期内，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及其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部
分，均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如涉及）。3、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
成的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若上述限售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监管意见相应调整。”2）先进制造等 26名交易对方出具如下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锁定期的承诺
函：

“1、承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则自该等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
转让不受此限。2、上述限售期内，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及其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部
分，均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如涉及）。3、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
成的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若上述限售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监管意见相应调整。4、承诺人知悉违反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承诺人承诺，如有违反
上述承诺之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6）受托管理事项、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机制
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适时聘请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就受托管理相关事宜与其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受托管理事项授权范围、利益冲

突风险防范解决机制、与债券持有人权益密切相关的违约责任等约定。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次发行可转债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重组报告书》中其他有关公司、债券持有人权利
义务的相关约定。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7）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1）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①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者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②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与利息；③根据《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
股票；④根据《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如有）；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⑥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⑦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2）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义务①遵守公司所发行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②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③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④除法律、法规规定及《重组报告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本次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和利息；⑤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3）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①当公司提出变更《重组报告书》约定的方案时，对是否同意公司的建议作
出决议，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不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变更
本次可转债利率和期限、取消《重组报告书》中的赎回或回售条款等；②当公司未能按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时，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
作出决议，对是否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公司和担保人（如有）偿还债券本息作出
决议，对是否参与公司的整顿、和解、重组、重整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作出决议；③当公司减资（因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所必需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
接受公司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方案作出决议；④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
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⑤当担保人（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
的方案作出决议；⑥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修改
作出决议；⑦拟解聘、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变更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
他情形。4）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及期满赎回期限内，发生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①公司拟变更《重组报告书》的约定；②拟修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③拟变更、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变更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④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⑤公司减资（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等可能导致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需要决定或者授权采取相应措施；⑥公司分立、被托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⑦保证人、担保物（如有）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⑧公司、单独或合计持有当期未偿还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
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⑨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发行人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
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⑩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⑾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⑿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5）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①公司董事会；②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
人；③债券受托管理人；④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4 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发行股份的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拟采用竞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发行

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组织。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所有发行
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发行股份的价格、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的方式，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送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78,259.38万元（含78,259.38万元），不超过本

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重组经中国
证监会予以注册后，按照《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
确定。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前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配套融资项下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发行价格。如按

前述公式计算后所得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
的原则处理。

本次配套融资项下发行股份的总数量不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重组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后，按照《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
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相关税费等

半导体功率模块（高性能氮化硅）陶瓷基板智能化生产线建
设项目

高导热大功率溅射陶瓷基板生产项目

宽禁带半导体复合外延衬底研发项目

合计

投资金额

10,000.00

36,693.15

31,833.27

22,810.91

101,337.33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10,000.00

30,963.92

25,067.96

12,227.50

78,259.38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2.78

39.57

32.03

15.62

100.00

若本次配套资金募集不足或失败，上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资金缺
口，并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
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在本
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自筹资金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内，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如上述锁定期的安排与中
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双方将根据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
意见对锁定期安排予以调整。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贺贤汉、程向阳、王哲回避

表决，上述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董事
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
会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批复，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组完成日。3、审议了《关于〈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制了公司《安徽富乐德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以及《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下转B74版）


